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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109年藥癮個案心理諮商輔導補助計畫 

一、 依據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提供施用毒品者家

庭重整及心理輔導等關懷訪視輔導」。 

 

二、 目的 

為提升本市藥癮個案及其家屬自我覺察、因應生活壓力與問題，

發展生活技能及增進生活適應，提供多元戒癮治療，促進其社

會復歸，特訂定本計畫。 

 

三、 服務對象 

設籍本市或本局列管藥癮個案及其家人。 

 

四、 補助對象: 

（一） 依心理師法或社會工作師法，登記立案之相關學(協)  

會、法人團體及機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 本市設有臨床/諮商心理師或社工師之身心科或精神科

醫療院所，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五、 服務內容 

（一） 以面談方式提供個人、親子、家庭、伴侶等個別或團體

心理諮商輔導多元服務。 

（二） 由心理師、社工師評估諮商輔導或心理治療次數，每 

案每年總服務次數最高補助 12次。 

（三） 若因狀況或需求須增加服務次數，應於第 10次諮商 

輔導前檢具評估報告經本局核定後，方可增加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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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補助項目及標準 

每單位最高補助 10萬元。 

（一） 諮商輔導鐘點費：每小時 2,000元。 

（二） 團體諮商輔導費：團體領導者每小時 2,000元、協同 

領導者每小時 1,000元。 

（三） 諮商輔導所需材料費、印刷費、場地費等。 

（四） 雜支：含茶水、文具等，每案不超過核銷總經費 

之 5%。 

 

七、 申請應備文件 

(一) 提具申請表、計畫書（含執行方式、人力資源、經費概算

表），及相關立案、登記證明文件，送本局審核。 

(二) 應提供執行專業人員（如：心理師、社工師等）之專業證

照、執業執照影本送本局備查。若相關專業人員非前開所

述身分，則應提供相關專業訓練之證明文件影本核備，服

務資格由本局認定。 

(三) 受補助單位如變更計畫內容，應於一個月前送本局核備。 

 

八、 核銷及撥款 

(一) 按季檢附領據、經費支出明細表、原始支出憑證正本、個

別/團體費用印領清冊、同意書/告知書(含藥物成癮相關

證明文件，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證明、物質

濫用或物質成癮之診斷證明書等)、轉介單、簽到表、心

理諮商輔導紀錄表、季報表(個案分析統計表)及執行成果

明細表/總表等資料，送本局核銷撥款(如附件)。 

(二) 最後 1季於 108年 12月 15日前檢附領據、經費支出明細

表、原始支出憑證正本、個別/團體費用印領清冊、同意

書/告知書(含藥物成癮相關證明文件，如：違反毒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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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條例之相關證明、物質濫用或物質成癮之診斷證明書

等)、轉介單、簽到表、心理諮商輔導紀錄表、成果季報

表及計畫執行成果明細表/總表及成果報告 1式 3份【含

核准公文影本、經費核定表、原計畫書、執行情形、個案

服務分析及檢討建議等、服務個案清冊(含個案同意書、

告知書、轉介單、個案心理諮商輔導紀錄表、簽到表等正

本)相關資料】，送本局辦理核銷撥款。 

(三) 受補助單位提出之各項核銷表件，應符合本局核銷作業及

稅法相關規定。 

1. 領據應註明單位全銜、統一編號、匯款之金融機構名稱及

分行名稱、戶名、匯款帳號、開立日期。繳款人或機關名

稱請填寫本局全銜「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並經貴單位

相關人員核章。 

2. 經費支出明細表須經貴單位相關人員核章，若涉及個人所

得部分，受補助單位須依法辦理扣繳所得稅，核銷時請檢

附扣繳憑單影本或備註貴單位已辦理個人所得稅扣繳。 

 

九、 管理與考核： 

（一） 受補助單位於個案諮商輔導前、後，應進行成效評估， 

     並將評估量表統計結果，併入年度成果報告送交本局。 

（二） 遇個案特殊情況(如暴力、自殺)應立即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精神衛生法相關規定處理，並回報本局。 

（三） 專業人員應善盡個案資料保密之責，避免個案資料外洩

情事發生，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處理。 

（四） 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本局召開個案討論會或教育訓練，並

不定期接受本局督考，以了解經費運用情形與執行成效，

督考結果將列入未來申請補助審查參考。 

 



4 
 

十、 經費來源：由本局編列經費支應。 

十一、 本補助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